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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BA_A7_E7_BB_93_E7_c67_491452.htm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已经批准了39家期货公司成为会员，占整个期货公司数量的

两成以上，目前中金所批准的会员单位有交易会员、交易结

算会员以及全面结算会员，目前仍然没有特别结算会员。 交

易会员可以从事经纪或者自营业务，但不具有与交易所进行

结算的资格，期货公司申请交易会员资格的，必须先取得中

国证监会金融期货经纪业务资格许可。非期货公司也可以申

请申请交易会员资格，但必须是依法核准登记的金融机构。

交易会员不能与交易所直接结算，必须通过结算会员办理结

算业务，但并非所有结算会员都可以代理交易会员的结算业

务。结算会员按照业务范围分为交易结算会员、全面结算会

员和特别结算会员。交易结算会员只能为其受托客户办理结

算、交割业务。全面结算会员既可以为其受托客户也可以为

与其签订结算协议的交易会员办理结算、交割业务。特别结

算会员只能为与其签订结算协议的交易会员办理结算、交割

业务。 从上述制度安排不难看出，中金所在制度设计中引入

的是分级结算制度，这样的安排可以强化中金所的整体抗风

险能力。在分级结算制度下，资金实力雄厚、管理经验丰富

的机构才能成为结算会员。一方面通过层层分级、分层、分

散的办法把风险有效地避免，一些局部的风险在结算会员层

面就可以解决掉， 避免了市场对交易所的正面冲击，有利于

分散风险，提高结算效率。另一方面，结算会员会根据自身

的实力选择交易会员进行结算，并采取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



进行监控，分级结算可以将交易所的监控交易会员风险状况

的职能部分下放到了结算会员，采取了更细化的管理模式。 

对于一些超过结算会员承担能力以外的风险事件，中金所还

建立了结算担保金制度。结算担保金是一种联保制度。当个

别结算会员出现违约时，在动用完该违约结算会员缴纳的结

算担保金之后，可要求其他会员的结算担保金按比例共同承

担该会员的履约责任,是结算会员之间实现风险分担的办法。

不同会员承担的履约比例是不同的，各类结算会员的基础结

算担保金为：交易结算会员人民币1000万元，全面结算会员

人民币2000万元，特别结算会员人民币3000万元。交易所每

季度最后一个交易日收市后，根据市场总体情况，确定全市

场的结算担保金总额，通知结算会员其应当分担的结算担保

金。每个结算会员根据业务量按照比例分担结算担保金总额

。结算会员应当分担的结算担保金＝结算担保金总额×

（20%×该会员上一季度日均交易量/交易所上一季度日均交

易量＋80%×该会员上一季度日均持仓量/交易所上一季度日

均持仓量)，结算会员应当分担的结算担保金数额与其基础结

算担保金数额中的较大者。可见，结算会员层次越高，说明

它的实力越强，可以从事的业务越多，但同时承担的风险与

义务就越大，毕竟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